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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245 家廠商出入問題。再者，大甲幼獅工業區土地供不應求，

週邊仍有 55 公頃國有地，建請行政院應協調經濟部、財政部、國

防部等撥用土地讓幼獅工業區就地擴廠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八）本院林委員佳龍，鑒於台中海線鐵路高架化進程緩慢，清水、大

甲、沙鹿火車站周邊發展停滯不前，目前前後站發展一個車站兩

個世界，無法互通，爰建請台灣鐵路管理局於清水火車站、大甲

火車站半年內開設後站，發展後站周圍社區，並預做海線高架化

後，車站高架化，前站、後站規劃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九）本院林委員佳龍，鑒於台中大里區、霧峰區沿著大里溪沿岸，經

地震園區、省議會、光復新村、霧峰林家、乾溪等，有豐富的文

化資產與景點，建請經建會、教育部體育署研提規畫自行車道計

劃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十）本院陳委員學聖，針對「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」及「核安演習」

相關流程乙案，雖演習過程皆照既定流程順利進行，但核災發生

為突發事件，屆時，各相關機關/地方單位是否還可遵照既定流程

進行應變相關事項則未可知，建議大院進行一次「無預警演習」

，以確保核災應變流程能順利進行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原能會於 102 年已籌辦核安第 19 號演習，牽涉部會廣泛，包含行政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、

內政部（消防署、警政署、營建署、社會司、民政司、空中勤務總隊）、外交部、國防部

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海巡署、農委會、金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

台電等。 

二、辦理核安演習利益良好，可讓各單會模擬與練習核災發生時應做之措施，但綜觀整個演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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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程，台電及參與各單位看似皆依照既定分工進行相關緊急應變措施，整體流程如何連貫

卻不甚明確，亦無法確定各單位間訊息傳遞之流暢度，災害發生時各單位之權責，如碘片

保管/申請/發放單位，及災民安置/動線等細部 SOP 目前亦模糊不清，尚未制訂完善。 

三、由於核災發生無法預期，各有關單位無法事先準備，故無法預期當核災發生時，各單位是

否仍可照既定程序應變。故本席建議 大院考量辦理一次「無預警演習」，除可確認各相

關單位應變狀況是否確實與符合既定 SOP 外，也可同時檢視現行制訂之緊急應變措施是否

完善或仍有待加強之處。 

四、上述質詢，為確保未來核災發生時，能有效應變與保障國家安全，敬請儘速答覆。 

（十一）本院陳委員學聖，鑑於政府自 99 年開始，推動為期六年的運動

島計畫，其中又以提供補助運動性社團政策最能讓運動參與者

直接受惠。但政策上路至今，社團補助金額度一改再改，今年

度更與原本計畫推動初期預計之額度差異甚大，且申請時間過

短；造成全國運動社團不滿，並對政府施政效能嚴重質疑，甚

至於基層民眾中產生連鎖效應，對政府產生信心傷害。爰建請

行政院全面協調相關機關，確實檢討計劃內容，落實預算掌控

與政策推廣，以利運動島計畫順利進行，重建人民對政府之信

心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運動島計畫係為鼓勵「潛在性運動人口」成為「自發性運動人口」，「個別型運動人口」

轉換為「團體型運動人口」，以期民眾養成規律運動習慣，並以國民運動生活需求端做政

策設計之原點，發展社區生命活力，建立價值創新平臺，提供國民加值運動服務，強化國

民體能全球競爭力，藉此建立一個價值創新的全民運動推動平臺，落實打造運動島之願景

。 

二、此計畫旗下四項專案之一：運動社團建置輔導專案，內容包含以金額實質補助運動性社團

，此政策也最能讓運動參與者直接感受到政府美意。但政策上路至今，社團補助金額度一

改再改，中間甚至一度傳出不予補助，轉予提供聯盟使用；今年度更與原本計畫推動初期

預計之額度差異甚大，且申請時間僅開放三個月，期程過於短促。 

三、此舉造成全國運動社團不滿，並對政府施政效能嚴重質疑，甚至於基層民眾中產生連鎖效

應，對政府產生信心傷害。爰建請行政院全面協調相關機關，確實檢討計劃內容，落實預

算掌控與政策推廣，以利運動島計畫順利進行，重建政府威信；特向大院提出質詢。 

四、上述質詢 敬請答覆 


